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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甚大。行政院應儘速召集相關部會，共同研謀大學退場後，各公私立大專院校校舍用地

歸屬，以及教師、行政人員等因轉聘、退休年資計算與撥付等問題，尋求公平合理的解決

方案，避免後續爭議衍生，與避免國家資源蒙受損失。 

（六）本院林委員俊憲，鑑於 2015 年勞工保險職業病給付人次，較 2014
年約增加 10%。其中造成死亡人數最多者原因為過勞死，約佔總

體職業病死亡人數七成，顯見國內勞動條件有待改善，政府應針

對勞工超時工作提出因應對策。爰此，建議行政院應責成相關單

位，正視普遍出現超時工作卻未依法給付加班費現象；並輔導業

主進行產業轉型，提供友善工作環境，提升勞工就業意願，解決

日益嚴重之缺工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 OECD（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-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）與勞動部公布之 2014

年資料，我國 2014 年平均工時高達 2135 小時，遠高於世界先進國家，也較鄰近日韓兩國

年平均工時為高，顯見我國勞動條件尚有大幅改進空間。 

二、經查去年勞工保險職業病給付統計，請領職業病給付人次至 2015 年給付 836 人次（不含

RCA 案）較 2014 年增加 10.4%。其中死亡人數最多者為過勞死，約佔總體職業病死亡人數

七成。 

三、過勞原因多數與工時過長、工作環境、工作負荷有關，政府應從降低工時、勞動環境改善

方面著手，並配合工業 4.0 發展趨勢，積極輔導產業轉型，降低生產成本、縮短工時，發揮

較高效率。 

四、另外，現行勞動法規對企業未依法給付加班費罰則過低，未具體考量企業營收能力。如鴻

海機密工業股份公司，未給付員工加班費僅被裁罰兩萬元，顯然有違國人對法律之公平合

理期許。 

五、綜上，建議行政院應雙管齊下，調整未依法給付加班費之罰鍰上限。另外，也應輔導業主

進行產業轉型，改變企業文化，促使雇主遵守勞動法規，提供友善工作環境，提升勞工就

業意願，一勞永逸解決缺工問題。 

（七）本院林委員俊憲，鑑於近來屢有變造標籤、以低成本劣質化粧品

，冒充知名品牌牟取暴利之案件。如使用此類來源不明之產品，

易導致危害人體之化粧品不良反應，亟需專業醫生協助民眾診斷

其不良反應是否為該產品所致。爰此，建議行政院應加強化粧品

不良反應衛教推廣，並儘速研擬於全台設置北中南三處化粧品不


